
北电集成项目“8·14”

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8月14日下午16时05分左右，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庄新城YZ00-0606街区0549地块施工现场，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115.59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和区政府的授权，成立由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分局、区人力社保局、区总工会、区住建委和马驹桥镇政府等部门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开展调查处理工作，同时邀请区纪委区监察委参加。

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涉事单位及相关人员的责任，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的突出问题，总结分析了事故主要教训，提出了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因违规作业导致高坠死亡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发工程相关单位情况

1.建设单位简称：北京集成电路公司。
2.总承包单位：北京博大经开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北京博大经开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302783950546E，成立于2005年12月20日，注册资本16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2号25楼，法定代表人颜刚。该公司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等资质。

3.模架施工专业分包单位：北京中泰鑫鸿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113MA01MUL54W，成立于2019年9月26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密云区古北口镇古御路外街11号镇政府办公楼212室-2247(古北口镇集中办公区)，法定代表人王玉媛。该公司具备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劳务分包不分等级等资质。

4.监理单位：北京希达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1081011892446，成立于1996年4月9日，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27号10号楼三层，法定代表人黄强。该公司具备工程监理综合资质。
（二）事发项目监督管理情况

事发项目位于亦庄新城新扩区域，属地管理为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行业管理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建设局。

二、事故经过及事故现场情况 

（一）事故经过

2025年8月14日，木工班带班班长李*才安排程*生等人在项目GZ6#污水处理池地下层进行码放模板、木方等材料的作业。下午16时左右，程*生和一同干活的工人游*群说要上到地面一趟，随后便登着盘扣式脚手管上去，在接近洞口过程中不慎坠落。

应急救援经过

工人游*群听到坠落声后上前查看，发现程*生面朝上躺在水池底部，便将他扶起，此时未看到程*生身上有血迹及伤口。程*生表示胸口疼，游*群便通过对讲机和位于水池上方地面位置的监护人拜*荣汇报情况，拜*荣去项目部叫人来救援。随后，木工班带班长李*军拨打120急救电话并通知北京中泰鑫鸿公司项目负责人钱*银，钱*银到现场后，组织采用塔吊吊钩勾住程*生身上五点式安全带的方式将其吊至地面。16时30分左右，120急救人员赶到，将伤者送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亦庄院区进行救治。18时07分，程*生经抢救无效确认死亡。

（三）应急救援评估

在接到该事故报告后，通州区政府立即统筹组织相关部门开展应急处置、死者家属安抚和善后等工作，目前死者家属的赔偿工作已经完成，赔偿协议已经签署。相关部门行动迅速、协调配合，有序开展了应急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四）伤亡人员情况

本起事故共导致1人死亡。

	姓 名
	性别
	民族
	年龄
	身份证号
	籍贯
	工作单位及工种

	程*生
	男
	汉
	57
	422************61X
	湖北省十堰市人
	北京中泰鑫鸿工程有限公司   木工


经北京市通州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程*生符合高坠致创伤失血性休克死亡特征,鉴定书编号：TZ2025BL****。
（五）事发现场基本情况

事发地点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庄新城YZ00-0606街区0549地块，事发位置在项目西北角GZ6#污水处理池（长35m、宽13m、高5.8m）刮泥机洞口东南角人洞的地下层，现场横杆悬挂有1个防坠器。根据技术图纸标注，进出污水池的人洞洞口尺寸为800mm×800mm，构筑物地下层侧立面设有300mm宽的基础平台，洞口与基础平台设有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基础平台与污水池底部设有盘扣式钢管脚手架。经查看，现场无可用监控设备。事发作业位置位于污水池底部，属于有限空间作业，经调查，事发作业履行了有限空间作业审批程序，按照作业流程进行了气体检测和通风，并设置了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监护人员，作业环境满足安全要求。有限空间作业监护人为拜*荣，证件号为32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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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情况
三、事故直接原因和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结合现场勘查情况、尸检情况、调查询问等分析，排除人为故意刑事犯罪嫌疑。事故调查组经过现场勘查，依法调取相关物证、书证，以及对相关人员的调查询问，查明了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北京中泰鑫鸿公司工人程*生，安全意识淡薄，未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未正确系挂安全带，未能遵守项目关于高处作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进行违章作业，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北京中泰鑫鸿公司，作为专业分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不到位，未能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未严格督促作业人员执行公司制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对盘扣式钢管脚手架的使用进行有效监督；虽制定安全管理规章制度，但组织实施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方面不到位，对事故隐患排查不全面，未采取有效的技术、管理措施排查和消除人洞出入存在的安全隐患和问题，对于存在的高处坠落危险源未设置有效的临边防护，是此起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2.北京中泰鑫鸿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玉媛，作为本单位负责人，未能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是此起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四、对有关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调查组依据调查核实情况和事故原因分析，认定下列人员和单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提出处理建议如下：

（一）建议免于追究责任人员

程*生安全意识淡薄，未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未正确系挂安全带，未能遵守项目关于高处作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进行违章作业。以上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
]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已经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予追究其责任。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单位及人员

1.北京中泰鑫鸿公司虽制定安全管理规章制度，作为专业分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不到位，未能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未严格督促作业人员执行公司制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对盘扣式钢管脚手架的使用进行有效监督；虽制定安全管理规章制度，但组织实施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方面不到位，对事故隐患排查不全面，未采取有效的技术、管理措施排查和消除人洞出入存在的安全隐患和问题，对于存在的高处坠落危险源未设置有效的临边防护。以上事实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第四十五条[
]的规定，对事故负有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给予北京中泰鑫鸿公司罚款的行政处罚。

2.北京中泰鑫鸿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玉媛，作为本单位负责人，未能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以上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
]的规定，对事故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对王玉媛给予罚款的行政处罚。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严格落实主体责任

施工单位要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一是要从严查处违章作业行为，督促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的要求进行施工作业，务必监督作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正确佩戴、使用安全防护用品，确保各项安全管理措施落到实处；二是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深入的安全隐患排查,采取有效的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三是要结合实际作业内容完善事故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开展综合演练，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采用专业救援方式进行人员救援。
（二）严格落实全员安全责任制

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各级安全管理人员，要认真汲取事故教训，切实担负并正确履行自身职责，严格按照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加强对本单位施工区域各项安全管理工作的督促和检查，加大安全巡视和安全检查的力度，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杜绝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现场监护人应对作业人员的安全防护情况进行监督提醒。作业人员应严格遵守公司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发现安全隐患的应及时向所在单位安全部门进行报告。
（三）加强施工现场管理

全区各建筑施工企业要深刻吸取此次事故教训，务必深以为戒，举一反三。严格遵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搭设施工设施，设置安全防护措施。进一步细化单位各项安全生产流程，加强对员工的安全技术交底和安全教育培训，使其严格按照流程进行作业，杜绝违规行为。要如实告知从业人员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预防措施及事故应急措施，提高作业人员的自我保护意识，坚决杜绝各类事故的发生。

（四）密切属地政府与经济开发区的沟通协作

对于企业跨区域监管、职责交叉等问题，双方持续推动建立职责清单，明确责任主体，在日常工作过程中加强信息共享与沟通交流，及时对企业信息、隐患数据等进行更新。定期组织开展联合检查与督导，对于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第一时间报送经济开发区行业部门，密切协作，以隐患排查治理为抓手，实现有效的闭环管理，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款：施工单位应当根据不同施工阶段和周围环境及季节、气候的变化，在施工现场采取相应的安全施工措施。施工现场暂时停止施工的，施工单位应当做好现场防护，所需费用由责任方承担，或者按照合同约定执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